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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道路

路内临时停车泊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告第 3 号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县道路交通管理，合理利用城市道路交通

资源，规范机动车临时占道停放，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昆明市城市道路管理条

例》、《昆明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等法律法规和规

章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县直有关部门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应当加

大对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，制定停车场管理和服务优惠政

策，培育和扶植停车服务行业的发展。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

公共立体停车场或地下停车场，鼓励和推广应用智能化、信息化

手段管理停车场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道路是指石林彝族自治县（以下简称

“石林县”）建成区的城市道路及供社会车辆通行的公共广场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道路路内临时停车泊位，是指由石林

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城市道路上利用交通标线、标志等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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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管理设施设置的专供机动车临时停放的泊位。

第五条 道路路内临时停车泊位的设置应当根据城市发展

的总体要求，遵循科学规划，合理布置，方便群众，保障畅通，

交费使用的原则。

第六条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本县城区道路路内临时停

车泊位的设置和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，任何单位、组织

和个人不得设置路内临时停车泊位或者占用路内临时停车泊位

从事非交通活动。

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损坏、盗窃路内临时停车泊位设施；

（二）擅自在路内临时停车泊位设施上粘贴或者悬挂广告、

招牌、标语或者其他物品；

（三）在路内临时停车泊位设施上涂抹、刻划；

（四）擅自拆除、迁移、占用或者改动路内临时停车泊位设

施；

（五）其他损害路内临时停车泊位设施的行为。

第八条 路内临时停车泊位的设置实行总量控制，并符合下

列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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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不影响行人、车辆的正常通行；

（二）符合区域道路停车总量控制要求；

（三）与区域停放车辆供求状况、车辆通行条件和道路承载

能力相适应。

第九条 道路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分为收费停车泊位、城市客

运出租汽车停车专用侯客泊位。收费停车泊位为黄色实线线框加

标识，其余泊位为白色虚线线框加标识和其他特殊识别线框。

第十条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应当根据交通状况和道路通行

条件，适时对设置路内临时停车泊位的路段进行评估。

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路内临时停车泊位，应当及时调整或

者撤除：

（一）道路周边的公共停车场已能满足停车需要的；

（二）道路状况发生变化不适合停放车辆的；

（三）停车设施建设情况及道路交通状况发生变化，已影响

行人、车辆正常通行的；

（四）因紧急疏导交通需要或者发生突发事件的；

（五）因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大型群体

性活动需要的；

（六）已有的停车位阻碍消防救灾等抢险通道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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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其他应当调整或撤除临时停车泊位的情形。

设置或者撤除道路停车泊位的，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并向社会

公告。

停车泊位、标志、标线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，并保持清

晰、完好。

第十一条 进入路内临时停车泊位的车辆，应当按顺行方向

依次停放。

非机动车、摩托车、核定载质量 1000 千克（不含）以上的

货车、核定载客数 12 人（不含）以上的客车，以及车长超过 5.5

米的其他机动车辆不得在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内停放。

在限时的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停车的，不得超时停车。

第十二条 机动车借道进出道路停车泊位，应当缓慢通行，

遇有非机动车或者行人通过的，应当避让或者停车让行。

第十三条 禁止装载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害及其他危险违

禁物品的车辆在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停放。

第十四条 路内收费临时停车泊位实行计时累进收费停车

和限时停车两种停车方式。

第十五条 收费停车泊位依法实行特许经营，由县公安局交

警大队委托石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竞拍，取得特许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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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权的单位按有关规定收费和缴纳国家税费，其他任何单位或个

人不得从事路内临时停车泊位经营活动。

第十六条 路内停车泊位竞拍的费用，严格按照“收支两条

线”的规定上缴县财政。试行第一年的路内停车泊位竞拍费用由

县财政全额返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，用于完善停车泊位设施及协

助管理临时停车泊位的交通协管员经费；自第二年起由县财政按

县对交警大队的非税收入政策给予安排，用于完善停车泊位设施

及协助管理临时停车泊位的交通协管员经费等支出。

第十七条 收费停车泊位经营单位应当在收费停车泊位设

施范围内明示泊位的使用要求、收费标准，并按县公安局交警大

队的要求，完善交通标志、标线、标牌等设施。进入停车泊位的

驾驶人必须遵守泊位的使用要求及收费标准。

第十八条 收费停车泊位经营单位应当遵守下列服务规范：

（一）加强对泊位的维护，确保停车设施完好，停车场地整

洁；

（二）发放车辆停放凭证，并严格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

标准收费；

（三）工作人员着统一制服并佩戴统一标识；

（四）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，在工作中应合理安排车



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布

- 6 -

辆的停放和安全驶离，并做好登记工作；

（五）工作人员应仪表整洁，在工作中必须认真负责，积极

主动，用语文明礼貌。

第十九条 进入收费停车泊位的驾驶人应服从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人员和泊位工作人员的管理、指挥，按规定缴纳停车费用。

第二十条 城市客运出租汽车停车专用候客泊位仅供城市

出租汽车使用，其他车辆不得使用。

城市客运出租汽车在候客泊位内候客的，驾驶人不得离开车

体；遇有紧急情况时，应当立即驶离，不得占用泊位维修、清洗

车辆，或长时间占用侯客泊位。

第二十一条 对执行任务的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抢险救灾

车、执行紧急服务的救护车、市政设施维护车等实行免费停放。

第二十二条 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团体、组织因自身工作

或生产经营需要，需经常性使用路内临时停车泊位的，应当书面

向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出申请，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规划，实

行自主管理，交费使用。

第二十三条 鼓励和提倡车站、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医院、

风景名胜区、大型文化、体育场馆等单位及其他客流集散地利用

自有场地，设置相应的出租汽车候客泊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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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路内停车泊位应当建立投诉制度，公布监督电

话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条款规定的行为由县公安局交警

大队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，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依法提

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


